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规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了加强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安全管理，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和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安全，促进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游安全管理办法》《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泰山风景名胜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泰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对游客开放的景区、景点、线路等区域（不包含规划范围内的行政村居所辖区域，以下简称风景区）的旅游安全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政府职责】泰安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商协调机制，完善旅游安全应急制度，加强对风景区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

第四条 【部门职责】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泰山管委）具体负责风景区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督促风景区内的经营单位依法依规安全生产并接受监督检查。

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职责依法对风景区旅游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管。

市网信、民宗、公安、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应急、林业、气象、大数据、供电、通信等部门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旅游安全相关工作。

第五条【游客量控制】泰山管委应当按照《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游客承载量，制定和实施客流量控制方案，公布游客的最大承载量，及时发布客流信息，禁止超过最大承载量接纳游客。在进山游客量达到当日阈值时，及时采取暂停售票、疏导分流等措施。

泰山管委应当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按照白天（当日零时至16时）和夜间（当日16时至24时）组织售票，合理分配各时段预约门票数量，并通过发布会、公众号、网站等方式提前通告门票预约情况。
第六条【假日安全】泰山管委应当建立风景区旅游秩序维护分级响应机制，制定节假日安全应急预案，完善客流研判、信息发布、指挥调度、秩序维护等工作程序，细化各区域安全管理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和责任，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现场秩序维护，保障游客安全。

市假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配合泰山管委做好信息发布、游客劝退、秩序维护、旅游服务、交通疏导、餐饮住宿等相关工作。
第七条【入园管控】各进山口安检站点应当对进入风景区的游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开展安全检查，随身携带物品应当通过安检设备进行安全探测检查。禁止携带火种、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等进入风景区。
第八条【非游览区管理】禁止游客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和封闭轮休区，禁止擅自进行探险、攀岩等影响景区资源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活动。泰山管委应当加强风景区巡查、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制止非游览线路进山游览行为。
第九条【游步道安全】泰山管委应当在登山盘路设置准确规范的路标、安全警示等标识标牌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保持台阶、扶手墙、座椅等基础设施完好，保障红门至岱顶登山盘路夜间照明设施正常运行，并加强十八盘等重点区域凌晨时段游客疏导，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第十条【危石险段治理】泰山管委应当建立危石、危树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定期对陡壁危崖、山体进行隐患排查，及时清理危石、危树等不安全因素，并在危险区域设置标识牌、护栏、围栏等安全警示设施，明确告知游客应注意的事项。

第十一条【极端天气应对】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做好风景区雨雪冰雹大风雷电等极端恶劣天气监测预警，及时向泰山管委通报气象监测信息和预警信号。
泰山管委应当及时向游客发布气象风险提示，根据预警级别采取停止售票、关闭场所、疏散转移、就近避险等措施，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停止检票，暂停游客进山；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关闭风景区，组织游客疏散转移、就近避险。
风景区所有办公场所、经营服务场所、文物古建筑等均为紧急避险场所。遇有紧急避险情形，场所管理使用人应当按照泰山管委要求，免费开放场所，提供紧急避险。
第十二条【旅游公路运输安全】泰山管委应当定期对天外村路、桃花峪路等路段进行维修保养，强化封闭运行管理措施，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风景区客运机构应当落实游客运输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车辆及设施设备的检查、检修、维护，加强专线旅游车驾驶员管理培训，严格落实限速、限员、限时行驶等安全规程，杜绝越线、超车、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加强恶劣天气及旅游高峰期等时段的客流疏导和秩序维护工作，确保游客运输安全。

第十三条【索道运输安全】风景区索道客运机构应当落实客运索道管理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特种设备使用安全规范和操作规程，做好客运索道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并加强恶劣天气及旅游高峰期等时段的客流疏导，确保运营安全。
第十四条【岱顶区域安全】泰山管委应当加强岱顶观日出区域安全秩序管理，科学划分管理网格，设置疏导分流岗，开设山顶分流线路，安装线路导引标识牌，通过多向分流、单向通行等措施，引导游客有序观日出。旅游高峰期，组织协调公安、武警、消防救援、志愿者等支援力量参与秩序维护。

第十五条【双遗产保护】泰山管委应当加强古建筑、古墓葬、碑碣石刻、古树名木、地质遗迹、地质现象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科学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建立重点守护制度，做好用火、用电管理及周围安全防控，防止发生火灾事故、刻划涂污、盗窃等损毁现象。
第十六条【食品安全】泰山管委、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餐饮经营服务单位资质证照、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无证无照生产经营、超范围生产经营、生产销售过期食品、使用回收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游客餐饮安全。
第十七条【治安管理】 泰山管委应当强化联防协作机制建设，组织公安、消防、执法等驻山单位，依托服务站点、检查站、警务室等场所设立治安卡点，对标志性景点、公共复杂场所、游客聚集区域等重点部位加大巡查力度，采取现场流动巡查和监控视频巡查等措施，及时发现制止并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的公共安全秩序。

第十八条【飞行管理】在风景区内使用无人机、动力伞、热气球、航模、风筝等飞行器和空飘物进行飞行活动的，应当经泰山管委同意，并按照泰山管委的要求组织实施，确保飞行安全。
第十九条【文明旅游】游客应当文明游览，爱护风景区公共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

风景区内，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禁止吸烟、点火、燃放烟花爆竹或者孔明灯、违规烧香焚纸等；禁止攀爬、刻划、涂污古树名木、文物古迹、景物或者设施；禁止捕猎野生动物和采集珍贵野生植物；禁止携带未经依法检疫的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入；禁止盗采、捡拾带离泰山石；禁止携带宠物进入风景区，携带警犬、导盲犬、辅助犬等特殊犬只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游客救助】泰山管委应当建立由公安、消防、执法、医疗、经营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备勤队伍，并按区域合理设置医务急救室，配齐医疗救护人员、日常药品和救护设备，畅通“绿色通道”，保证快速救援。

擅自进入风景区未开发开放区域的旅游者，陷入困顿或危险状态后求救的，泰山管委应当及时组织救援。产生的救援费用，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相应承担。

第二十一条【舆情处置】泰山管委应当会同市网信、民宗、公安、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建立健全风景区突发敏感舆情的研判和预警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依法打击造谣传谣、煽动是非、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经费保障】泰山管委应当每年安排专项预算经费，加强风景区旅游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市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三条【法律责任】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风景区旅游安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予以约谈、通报，并依法依纪依规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施行日期】本规定自2024年 月 日起施行。遇有国家、省政策调整的，按照国家、省政策执行。
